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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书书

校 释 自 序

孟子有云：学问之道，求其放心。孔圣人垂训：吾道一以贯之。秉承

先圣教诲，《名公书判清明集》官吏门、赋役门、文事门、户婚门校释讫毕，

笔者不敢懈怠，续力于《清明集》人伦门、人品门、惩恶门的整理和研究，

以求《清明集》校释之善始善终。

《清明集》人伦门、人品门、惩恶门之古本为明刻本，由北京图书馆和

上海图书馆收藏，校释以此为底本。

明刻本《清明集》第十卷为“人伦门”。“伦”者，类也。人伦即人与人

之间的关系及行为准则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曰：“人之有道也，饱食暖

衣，逸居而无教，则近于禽兽，圣人有忧之……教以人伦：父子有亲，君臣

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”正所谓“人人亲其亲、长其长，而

天下平矣。”《清明集》“人伦门”收录了关涉父子、母子、兄弟、夫妇、孝、不

孝、乱伦、叔侄、宗族、乡里十类人伦案件书判，共四十三篇。宋代名公们

作“人伦门”书判，欲借实案垂训后世：厚人伦、美教化 ，以期“人伦睦，则

天道顺”，故而“人伦门”判词多引经据典，很多典故直接源自《诗经》《周

礼》，校释难度较大，其中尤以胡石壁《勉寓公举行乡饮酒礼为乡闾倡》一

篇为最。

明刻本《清明集》第十一卷为“人品门”，品评南宋时期宗室、士人、僧

道、牙侩、公吏、军兵、厢巡七类阶层人士违法犯罪案件之书判，计四十三

篇。见诸“人品门”罪案，公吏为害最甚，勾勒出南宋“吏强官弱”“公吏害

民”的社会图景。对于公吏之害，蔡久轩在《铅山赃吏》判词中写道：铅山

雕弊，民力已疲，复有此狼虎之吏，恣其沟壑之欲，日朘月削，民何以堪？

此曹不除，何以安百姓而培国脉？可见，澄清吏治，从来都是“安百姓而培

国脉”之要举。

明刻本《清明集》第十二卷至第十四卷为“惩恶门”，辑录了一百零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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篇书判。“惩恶门”罗列了奸秽、诱略、豪横、把持、哗徒、告讦、妄诉、拒

追、诬赖、奸恶、假伪、斗殴、赌博、宰牛、妖教、淫祠、淫祀、诳惑、巫觋、贩生

口、匿名书、竞渡、霸渡二十三类恶行，几乎囊括了当时危害社会的主要犯

罪行为，而二十三恶之中，又以“豪横”最为突出。豪横者，既非官员，亦

非吏胥，而是当地土豪恶霸。豪横为非作歹、戕害百姓的同时，也威胁官

府的统治，蔡久轩在《豪横》一篇判词中感叹：豪强之可畏如此，其为民害

可胜计哉！详诸公言，良亦可畏。承干酒坊，俨如官司，接受白状，私置牢

房，杖直枷锁，色色而有，坐厅书判，捉人吊打，收受罢吏，以充厅干，啸聚

凶恶，以为仆厮，出骑从徒，便是时官。这样的黑恶势力任其发展，必将危

害宋廷政权，故而针对豪横恶行，名公们皆能“徒断黥配，为奸民之戒”。

然在封建专制社会，官吏与豪民是互生共体，即便惩恶，也往往是高举轻

放，这也符合有宋一代“用法之情恕”的法制特征。

1987 年中华书局出版《清明集》点校本后，日本学者研究并相继出版
了《清明集》官吏门、赋役门、文事门、户婚门的日文译注本，尚未见对人

伦门、人品门、惩恶门的译注出版。《清明集》乃我国宋代法制文献，虽说

文化无国界，但若本土研究滞后于域外，于本土文史学界终究憾事。故而

笔者不惮才疏，耗时费力对《清明集》全本予以校释。

本书对《清明集》人伦门、人品门、惩恶门四十类案件共计 187 篇书判
进行校释，与笔者《清明集》前四门校释初心一致，本书立足专业兼顾通

俗之校释原则，发现并勘正点校本之错讹，释译宋代书判所涉名物制度。

唯愿旷日弥久、殚精竭虑之为，能为传承传统法律文化续绵薄之力。然吾

深知，华夏文化博大精深，笔者才薄智浅，本书定有不少错误之处，欢迎方

家指正，读者批评。

感谢我所任职的暨南大学对本书出版的资助！

周名峰

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于珠海暨南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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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 释 体 例

一、本次整理以收藏于上海图书馆的明刻本为底本。

二、为阅读便利，本书采用横版排列方式。

三、本书目录按照明刻本的分卷、门类和篇名排列，并对各卷分类和

篇名编号。

四、书判原文字体按明刻本原貌照录。

五、为便利阅读，对原文援引法条、经据语句用引号加以标点。

六、为保持原貌，本书需注释的字、词、句均采明刻本繁体写法；为阅

读便利，注释部分采用简体字。注释采脚注，字词注释主要以《汉语大词

典》为据，并引用古代文献例句加以佐证。例如，原文部分为：夏達非徐明

親子，所以待之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
①。注释部分为：①秦人視越人之肥

瘠：成语“秦越肥瘠”。秦越两地相去遥远。比喻疏远隔膜，各不相关。

典出（唐）韩愈《争臣论》：“视政之得失，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，忽焉不加

喜戚于其心。”《汉语大词典》未收录的词语在注释部分加以说明。例如，

原文部分为：今應祥、應麟恐傷慈母之懷，不欲終訟②。注释部分为：②終

訟：《汉语大词典》未收录该词。“终讼”为“终凶之讼”或“终凶讼”的略

语。《讼》卦的《彖传》：“终凶讼不可成也。”孔颖达《周易正义》：“以争讼

之事不可使成，故‘终凶’也。”意思是始终争讼不息则有凶险，说明穷极

争讼不能成功。此处指诉讼。

七、校勘部分在原文中用下划线 的方式标注，于每篇书判后

校记，并说明点校本的校勘情况。例如，原文部分为：當職曷勝司馬牛之

歎
[1]。校记部分为：[1]明刻本原作“司馬牛之歡”。“司馬牛之歎”为典

故，故改。明刻本因“歎”“歡”形近而误。点校本未勘。



八、为避免烦琐，注释中有关典故及佐证引用的文献以清晰说明问题

为限，不以广征博引为事。

九、本书释意部分对照书判文言文逐字逐句直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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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之十·人倫門

一、父子

（一）子未盡孝當教化之 蔡久軒①

【原文】

子盜父牛，罪當笞②。至於不孝一節，本州當有以教化之，豈可便行

編管③。送州僉廳④，且將彭明乙枷項⑤日程⑥，仍令日設拜⑦其父，候父慈

子孝⑧，卽與踈放⑨。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⑧

⑨

蔡久軒：蔡杭（1193 ～ 1259），字仲节，号久轩，宋建州建阳（今福建建阳）人。南宋理宗绍定
二年（1229）进士，授浙江丽水县主簿。嘉熙三年（1239）出任浙东提刑。淳祐七年（1247）出
任江东提刑。淳祐十二年（1252），临安府知府余晦、刘三述、丁大权等凌辱武学，引起学潮，
蔡杭上疏乞罢余晦。宝祐三年（1255）六月，升吏部尚书。次年四月，升枢密副使、参知政
事。开庆元年（1259）六月卒。赠少保，谥“文肃”。著有《久轩集》。
笞：古代的一种刑罚。用荆条或竹板敲打臀、腿或背。为笞、杖、徒、流、死五刑之一。《新唐

书·刑法志》：“其用刑有五：一曰笞。笞之为言耻也；凡过之小者，捶挞以耻之。”

編管：宋代官吏得罪，谪放远方州郡，编入该地户籍，并由地方官吏加以管束。此刑亦有用于

一般罪犯者。（宋）司马光《涑水记闻》卷十六：“吕吉甫大怒，白上夺侠官，汀州编管。”

僉廳：官署名。签书判官厅的省称。为宋代各州协助州长官处理政务及文书案牍的幕僚机

构。

枷項：上枷于颈。谓拘禁。（明）沈德符《野获编补遗·列朝·直谏奇刑》：“〔李忠文〕至正

统中，又以忤王振枷项。寻得释，告归。”

日程：按日排定的行事程序。《元史·世祖纪四》：“戊申，诏以治事日程谕中外官吏。”

設拜：谓行下拜之礼。（唐）谷神子《博异志·敬元颖》：“一更后，忽见元颖自门而入，直造烛

前设拜。”

父慈子孝：父亲慈爱，子女孝顺。谓家庭和睦。语出《礼记·礼运》：“何謂人義？父慈，子

孝，兄良，弟弟，夫義，婦聽，長惠，幼順，君仁，臣忠，十者謂之人義。”

踈放：释放；解除约束。《宣和遗事》后集：“金天辅十一年春正月一日，大金例疏放囚禁，虽

死囚亦得少出。”



【释意】

儿子偷盗父亲的耕牛，罪当处以笞刑。至于对不孝行为的处理，本太

守自然应当教育他、感化他，岂能轻率处以编管之刑。将本案送交州郡签

书判官厅，暂且将彭明乙按排定的日程上枷拘禁，同时勒令其每天对父亲

行下拜之礼，等到父慈子孝之日，即将彭明乙予以释放。

（二）父子非親 蔡久軒

【原文】

夏達非徐明親子，所以待之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①，於其病也，只寄

之他人之家。今若强其歸徐明之家，未必不速其死。仰且在何婆之家，候

病愈日，示徐明責領，所有月糧，合還夏達在何家為日食之資。

【释意】

夏达不是徐明的亲生儿子，所以徐明对待夏达就如同秦国人视越国

人土地的肥沃或贫瘠均漠不关心，在夏达生病之时，只是将其寄养在别人

家里。现在如果强令徐明接夏达回家，可能会加速夏达的死亡。姑且将

夏达安置在何婆家中，等到病愈之日，责令徐明前来领人，全月口粮按夏

达在何家每天用度计算由徐明负责偿还给何家。

二、母子

（三）互訴立繼家財 蔡久軒

【原文】

姜子朝為人之壻，肆其搬傳②，而欲絶妻家之祀。徐巖甫為人之子，

不能公於財利，而激其母之訟。李氏為人之母，私意横流，知有壻不知有

子，知有女而不知有夫家。三人者，皆不為無罪。姑照僉廳所擬行，各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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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秦人視越人之肥瘠：成语“秦越肥瘠”。秦越两地相去遥远。比喻疏远隔膜，各不相关。典

出（唐）韩愈《争臣论》：“视政之得失，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，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。”

搬傳：《汉语大词典》未收录该词。根据字义、文义，应作“转移侵占”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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